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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彰化縣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、總說明、對照表(共3個電子檔)(

0129408A00_ATTCH7.doc、0129408A00_ATTCH6.docx、0129408A00_ATTCH5.docx)

主旨：修正「彰化縣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免試續招審查原則」部

分條文，請依說明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為開展學生多元智能，強化學校辦學特色，增進學生

適性學習發展，爰配合中央法規修正本原則第二點、第六

點。

二、請貴校務必確實宣導旨揭修正內容，並公告於學校網頁，

以維護學生權益。

三、相關訊息同步公布於彰化縣十二年國教網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04-21
08:19:45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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